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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甘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保洁项目协议书 

合同编码：11N42508933820261 

甲方：上海市普陀区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乙方：上海兢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为推进医院后勤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使医院的后勤保障工作更

好地为临床第一线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明确

双方在本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及经济责任，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

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并共同遵守。 

一、合作内容 

区域内的保洁、配膳、医疗废弃物收集、垃圾分类处理、综合管理服务等。 

二、合作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 

三、合作金额 

1、甲方支付乙方工务人员基本工资、福利费、管理费，材料消耗等营运

费用，合计全年总费用为人民币大写：壹佰壹拾伍万柒仟元整（1157000

元）。 

2、营运费按季度支付。第一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25%，第二季度支付合同

金额的 25%，第三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25%，第四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乙方开具相应金额增值税普通发票，由医院总务科考核后支付。 

3、乙方出现亏损、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权利和义务 

甲方： 

1、同意乙方在本院设立保洁管理办公室，为乙方工作提供条件。 

2、甲方提供管理办公室壹间、内外线电话壹门（外线电话费由乙方支付）。 

3、甲方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对乙方有不同要求，可向乙方保洁管理办公

室人员提出，乙方应当配合。 

4、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违章、违纪、违约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 

5、市、区卫生系统来院检查，如检查出与乙方管理工作相关的严重质量

问题，损害甲方的信誉及利益，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乙方作经济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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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6、甲方委托总务科全权对乙方工作状况每月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结果与

每月支付的营运费挂钩；对当日发现问题发出整改通知单，乙方接到整改

通知单应立即进行整改，并予以回复；对乙方工作人员违反甲方有关规章

制度，甲方将参照院内奖惩条例有权给予罚款，乙方同意甲方处罚。 

乙方： 

1、乙方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一旦与甲方签订协议，所有保洁工作人

员均由乙方负责管理，乙方将严格按照上海市劳动局规定的用工制度。 

2、乙方严格执行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管理，统一安排，履行规定

的职责和义务。 

3、严格按照医院对保洁、配膳等各项工作指标要求，真正做到耳闻眼见

即动，不放过每一点差错。 

4、乙方管理及工作人员必须统一着装，佩带胸卡，做好每年一次的健康

检查，合格方能上岗。 

5、乙方将通过有效的管理，想方设法，堵塞漏洞，为甲方节能增效。 

6、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因各种原因造成伤、残等与甲方无关，

由乙方负责。 

7、由乙方员工造成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由乙方承担法律责任，并作

经济赔偿。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诉讼费、鉴定费、

调查费、律师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8、乙方建立一系列长期有效的管理巡查制度，让每个员工融入到公司的

管理理念，同时积极配合医院开展各种辅助性服务，义务配合医院做好各

类突发性任务。 

五、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如有意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并

共同处理解决遗留问题，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 

2、任何一方擅自解除协议或不履行本协议而使守约方受到影响或协议终

止时，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索赔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致使本协议难以继续有效履行或使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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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目的难以实现，则守约方有权经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

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4、因遇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国家法规等）所造成协

议无法继续履行时，甲乙双方都不追究各自的责任。 

5、乙方在工作中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未按甲方的要求履行时，运送当

中出现严重差错、医护人员投诉等事件，查证属实每半年超过两起视为乙

方违约。 

6、甲方未按规定时间向乙方交纳营运费累计达二个月，视为甲方违约。 

六、纠纷解决与处理 

如双方发生纠纷，先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住所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因维权产生的诉讼费、调

查费、律师费等全部损失。 

七、其它 

1、本协议未尽之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到期，如

双方无异议，乙方有优先继续签订协议的权力。 

2、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上海市普陀区甘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签字）： 

甲方联系人：葛老师 

联系方式：5607764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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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 57号 

 

      

 

乙方（盖章）：上海兢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姓名：胡永福   性别：男 

法定代表（签字）：                 

乙方联系人：徐敏 

联系方式：15221685776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2500号 1405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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